
妙的內政部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視訊會議決議

內政部 99 年 8 月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視訊會議決議事項

提案一:學校附設學生用之餐廳，面積達 300 平方公尺以上其廚房排油煙管

及煙罩應否設置簡易自動滅火裝置?

決議:本提案僅針對學校附設之餐廳予以解釋，而未含括工廠、養護中心等

其他場所附設餐盾是之類似情形，似有末全，且日本總務省定「討象

火氣設備等仿位置、構造及 r.i管理並(/: l: 吋象火氣器具等仿取扳 L 、

(三閱寸石奈例仿制定(之間寸品基準安定均志省令」第 1 1 條第 1 項第

8 款、東京都「火災預防條例」第 3 條仿二第 1 項第 3 款第 4 目規定，

靜、以廚房設備合計最大消費熱量超過 350 千瓦時，應設置簡易自動

滅火設備。為求周全，請業務單位將擬辨內容函送各直轄市、縣、市

消防機關研提意見，並調查其執行情形，彙整提下次會議討論。

提案二:消防法第 6 條第 2 項 r 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

度，分類列管儉查及複查。 J 規定，是否參照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

範園律定達一定規模以上之場所，由直轄市、縣、(市)消防機關分類

列管檢查及複查。

決 議:各直轄市、縣市消防機關仍應依現行消防法第 6 條第 2 項、各類場

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(用途分類)及消防機關辦理消防

安全檢查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，按其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。另如

參照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園律定達一定規模以上之場所始列管檢

查，而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用途分類場所中增

訂面積限制時，對該標準設計篇、設備編之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影響

巨大，請業務單位蒐集日本調整消防法施行令別表 l 用途分類之研

究資料及調查各直轄市、縣、市消防機關意見，並比較及分析，納入

下次法令修改之參考。

提案三: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合格證書逾期，於申辦延展合格證

書期間各消防機關是否得受理檢修申報案件，已受理檢修申報及完

成複查程序之案件是否撤銷? (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、臺北縣政府消防

局〉

決議:

一、依消防法第 6 條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2

項 r檢修機構應取得內政部核發之合格證書後，始得接受委託辦

理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。 J 規定，宇宙間發有限公司於檢修

、機構合格證書期限屆滿，未經本部核准晨延支重新申請核准前，已

無承攬高層建築物及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資格，惟仍承

攬上開建築物之檢修申報，並於申請展期期間向臺北市政府消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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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臺北縣政府消防局辦理申報，消防機關亦完成檢修申報及複查程

序，究本案侍、該公司顯未盡告知上開場所管理權人之責，不應反苛

求於管理權人，且消防機關業.己受理上開場所檢修申報在素，基京、

信賴保護原則，建請不予撤銷上開場所之檢修申報。惟為確保該場

所之消防安全，請地方消防機關徹底複查其檢修申報，女口發現不會

檢修，應依法予以舉發。

二、為杜絕上開事件再次發生，採下列措施:

(一)未來修正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要點」明定應於證書

有效期限 3 個月前提出延展之申請。

(二)本部(消防署)受理展延案件之准駁，庭、於有效期限屆期前辦理完

辜;如無法辦理完畢，將函直轄市、縣、市消防機關暫緩受理其檢

修申報，並同時登載於本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頁上。

三、查消防法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38 條規定，該公司於上開合格證書失

效後已非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專業機構，仍承攬高層建築物及

地下建築物，有背信、詐欺之嫌，消防機關依刑法第 339 條、第

342 條移請所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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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，明案: (本說，明案供實務參考)
說明案一:臺北市政府清防局於本署 99 年 6 月 28 日召開之 99 年第 2 次擴大

:海防業務會報提案 r 建請中央考量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窒礙難行

窘境，將有關 r 消防法 J 第 9 條第 2 項修正案及補助辦法比例，採

由中央編列預算全額補助。」

說明:

一、查現行消防法第 9 條第 2 項補助規定，靜、 94 年立法院委員林正峰

、林鴻池等 54 人，擬具「消防法第 9 條」條文修正案，經立法院審

議通過及奉總統 96 年 1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86541 號令公布

施行。內政部復依消防法第 9 條第 2 項之授權訂定「集合住宅清防

安全設備定期檢查補助辦法 J 並於 96 年 6 月 29 日以台內消字第

0960824212 號令訂定發布。內容規範直轄市、縣、 (ïl于)政府得視實

際需求擬訂補助計畫，於每年一月底以前將下一年度之補助計畫陳

報中央主管機闕，逾期不受理。中央主管機關對直轄市、縣、(市)

政府之最高補助比率，規定如下:

(一)直轄市政府:百分之二十八。

(二)縣、(市)政府:依財力級次區分如下:第一級:百分之五十、

第二級:百分之六十、第三級:百分之七十。

二、上開補助辦法有關補助比率之苦了定靜、依據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、(市

)政府補助辦法J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 I一、最高補助比率(一

)直轄市政府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。(二〉縣、(市)政府:應依

前條第一項規定算定之縣、(市)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，

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九十。 J' 辦法中規範第一級縣市

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五十，為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、市政府補助辦

法」之九分之五，基於直轄市之財政狀況較佳，故依比例對於直轄

市政府最高補助比率調整為百分之二十八。

三、鑒於本案靜、立法委員主動提案修正，於 96 年 1 月 3 日甫經總統公

布，如由行政院再提修正案送立法院審查，立法院是否支持有符商

榷。另按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、第 19 條規定有關災害防救之規劃及

執行靜、屬地方自治事項，且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、(市)政府補助

辦法」第 9 條及「集合住宅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查補助辦法」第 4

條規定，無法由中央全額補助所需費用，故仍請各直轄市、縣、(市

)政府視補助之必要性及整體財政狀況評估是否實施，或對亟需補

助之對象優先辦理，並依補助辦法第 3 條規定擬訂補助計畫陳報中

央主管機關審查申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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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案二有關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(以下簡稱設置標準)第 89 條

第 1 項第 5 款規定:二氧化碳滅火設備之最低配管與最高配管，落

差在 50 公尺以下。其最低配管保持為何? (高雄市政府消防局)

說明: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89 條第 1 項第 5 款 ï 最低配管

與最高配管間，落差在五十公尺以下。」之規定，主要條考量落差

壓力損失，其落差計算，如配管均為向上者，為儲存容器之容器問

至最高配管問之垂直距離;如配管有向下者，為最低配管至最高自己

管問之垂直距離。

說明案三:有關高層建築物設置水系統中繼幫浦串聯運轉時，其下層之消防

幫浦應如何設置? (新竹縣、政府法防局)

說明:有關建築物高度超過的公尺者，連結送水管應採用濕式，其中繼幫

浦之設置，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3 條規定檢討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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